阳江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评价
申报单位承诺书

阳江市建筑业协会：
我单位承建的  （项目名称）  于   年  月申报阳江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评价，郑重承诺如下：
1、 我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真实、有效，符合《阳江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评价办法（试行）》的要求，不存在弄虚作假现象。
2、 申报项目不存在下列情况：
（一）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非责任事故除外）的项目；
（二）采用国家、省明令禁止使用的施工机具、材料和施工工艺的项目；
（三）本年度因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做出行政处罚的项目；
（四）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未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的项目；
（五）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不符合《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项目；
（六）未执行《广东省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管理办法》的项目；
（七）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建筑安全协会颁发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的项目；
（八）施工现场未实行用工实名制管理的项目；
（九）发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项目。
如有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我单位愿承担相应责任，按规定接受取消参评资格或荣誉称号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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